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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72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伟星新材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09 

 

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

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

 

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

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

本着节约成本、互惠互利的原则，公司及下属分、子公司与伟星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伟星集团”）及其子公司发生接受劳务、房屋租赁、零星购销等业务，2021 年度上述业

务的发生金额合计为 3,124.09 万元，2022 年度预计发生金额合计不超过 3,300 万元。 

2022 年 3 月 29 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2 年度日常

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因公司董事金红阳先生担任伟星集团董事，章卡鹏先生担任伟星集团董

事长兼总裁、伟星集团子公司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伟星股份”)董事

长，张三云先生担任伟星集团副董事长兼副总裁、伟星股份副董事长，谢瑾琨先生担任伟星

股份董事、董秘兼副总经理，冯济府先生担任伟星集团监事会主席、伟星集团子公司浙江伟

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伟星文化”）执行董事，徐有智先生担任伟星集团子公司

浙江伟星环境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伟星建设”）总经理，以上 6 名董事属关联董事，

审议该项议案时均回避表决。会议表决结果为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 

公司 2022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决策权限之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股

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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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劳务 

伟星集

团及其

子公司 

接受市政工程施

工、绿化养护等 
按市场价格 1,000 - 798.11 

委托电镀加工 按市场价格 800 71.77 640.19 

接受广告、咨询等

服务 
按市场价格 240 24.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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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净利润 266,028.07 万元。 

（2）伟星建设成立于 2001 年 5 月，法定代表人为牟再辉先生，注册资本为 7,200 万元，

主营业务为市政工程施工、园林绿化施工等，住所为临海市巾山东路。截至 2021 年 12 月

31日，总资产为26,727.45万元，净资产为10,996.88万元；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60,424.11

万元，净利润 2,610.64 万元。 

（3）伟星股份成立于 1988 年 5 月，法定代表人为章卡鹏先生，注册资本为 79,785.0428

万元，主营业务为各类钮扣、拉链等服饰辅料的制造与销售，住所为浙江省临海市花园工业

区。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，总资产为 393,520.59 万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

263,475.11 万元；2021 年 1-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37,083.12 万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

利润 39,926.43 万元。  

（4）临海市伟星化学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伟星化学科技”）成立于 1998 年 11

月，法定代表人为徐友撑先生，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，主营业务为各类材质产品的电镀加工，

住所为临海市古城两水村。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，总资产为 21,854.86 万元，净资产为

3,901.93 万元；2021 年 1-9 月实现营业收入 6,661.33 万元，净利润 1,000.23 万元。 

（5）伟星文化成立于 2002 年 6 月，法定代表人为冯济府先生，注册资本为 1,000 万元，

主营业务为广告、咨询服务等，住所为杭州市文三路。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总资产为

1,168.84 万元，净资产为 1,162.45 万元；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805.87 万元，净利润 43.67

万元。 

（6）伟星集团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实业”）成立于 2001 年 6 月，

法定代表人为明珩先生，注册资本为 1,000 万元，主营业务为商贸等，住所为上海市奉贤区

金汇镇齐金路。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总资产为 2,473.27 万元，净资产为 525.19 万元；

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239.68 万元，净利润-170.61 万元。 

（7）上海伟星光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光学”）成立于 2002 年 11 月，法定代表

人为施兆昌，注册资本为 1,500 万元，主营业务为各类眼镜片等光学制品的制造与销售，住

所为上海市奉贤区金汇经济园区。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总资产为 10,183.93 万元，净

资产为 5,676.72 万元；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8,487.38 万元，净利润 1,195.72 万元。 

（8）上海视工坊眼镜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视工坊”）成立于 2013 年 10 月，法定代表

人为陈标新，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，主营业务为眼镜及配件的销售等，住所为上海市徐汇区

田林路。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总资产为 98.28 万元，净资产为 38.61 万元；2021 年实

现营业收入 150.64 万元，净利润 37.39 万元。 



4 

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。 

2、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

由于公司与伟星建设、伟星股份、伟星化学科技、伟星文化、上海实业、上海光学、视

工坊同为伟星集团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6.3.3

条对关联法人的定义，公司和伟星集团及其子公司构成关联关系，公司及下属分、子公司与

伟星集团及其子公司发生业务，构成关联交易。 

3、履约能力分析 

根据上述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、经营状况及历年实际履约情况分析，公司认为上述关

联方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，具备较强的经营实力和支付能力，出现无法正常履约的可能

性较小。 

三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主要内容 

1、接受工程施工、绿化养护 

（1）定价原则和依据：参考项目所在地的定额及材料信息价。 

（2）交易总价：按实结算，并经第三方审计后确定。 

（3）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：根据工程进度，按合同约定结算。 

2、委托电镀加工 

（1）定价原则和依据：遵循当期市场价格协商确定。 

（2）交易总价：数量×单价。 

（3）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：按月以转账方式结算。 

3、接受广告、咨询等服务 

（1）定价原则和依据：遵循当期市场价格协商确定。 

（2）交易总价：实际工作量×每块业务的市场价格。 

（3）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：按月或季度结算，单个子项目按项目周期结算。 

4、房屋租赁 

（1）定价原则和依据：遵循当地房屋租赁市场价格。 

（2）交易总价：面积×每平米价格。 

（3）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：按年以转账支票或其他方式结算。 

5、水电费结算服务 

（1）定价原则和依据：以官方用电、用水价格计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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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交易总价：实际用量×单价。 

（3）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：按月以转账方式结算。 

6、零星销售和采购 

（1）定价原则和依据：以市场价格计价。 

（2）交易总价：实际交易数量×单价。 

（3）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：实际交易即时结算。 

（二）协议签署情况 

1、协议生效条件和日期：自合同签署之日起生效。 

2、协议有效期：2022 年 1 月 1日－2022 年 12 月 31 日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关联交易的必要性： 

（1）伟星建设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工程施工、绿化养护，主要系其园区市政设计

及施工能力较强，同时对公司文化和工业园的市政规划比较熟悉，有利于提高公司园区市政

工程建设和绿化施工的效率。 

（2）公司全资子公司临海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、浙江伟星塑材科技有限公司委托伟

星化学科技进行管件电镀加工服务，主要系其电镀装备和技术水平较高、产品优服务好、价

格公允且双方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。上述关联交易的发生，有利于保障公司相关产品的

品质和交期。 

（3）伟星文化为公司提供品牌宣传、管理咨询、广告等服务，主要系其对公司文化和

经营理念比较熟悉，咨询管理服务良好，有利于公司的品牌形象宣传和提升。 

（4）根据公司经营实际需要，公司与伟星股份、全资子公司上海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新材”）与上海实业发生房屋租赁业务等，有利于双方的内部管理，提

升经济效益，上述关联交易的发生，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利益的情形。 

（5）上海新材与上海光学存在水电费结算情况，该交易的发生对双方利益均能得到有

效保障。 

（6）因实际需要，伟星集团及其子公司可能会继续向公司零星采购管材、管件等产品；

公司可能会继续向视工坊等零星采购镜片等产品。 

2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：上述关联交易价格以政府定价和参照周边市场价格为基准，交

易遵循客观、公正、公允的原则，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。 

3、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：公司及下属分、子公司与伟星集团及其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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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的关联交易虽然会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，但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公司主要业务不

会因此类交易而产生对关联人的依赖，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。 

五、独立董事意见 

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2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，对该关联交

易行为予以事先认可，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： 

公司及下属分、子公司与伟星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2022 年度预计发生的不超过

3,300 万元的接受劳务、房屋租赁、零星购销等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经营行为。上述关联交易

遵循了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交易价格公允，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。董事会

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表决程序合法、有效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 

1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伟星集团、伟星股份等关联方相关财务报表； 

3、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相关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22 年 3月 31 日 


